
校外實習合約書 
 

景文科技大學 （以下稱甲方） 

臺灣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乙方） 

鄭景文 （以下稱丙方） 

甲乙雙方約定合作培育專業人才，提供甲方之學生(丙方)強化實務專業能力，實踐應用理論、習

得職場經驗、建立正確工作態度與職業倫理的實習機會，為明確三方之權利、義務、責任關係，各方

承諾共同遵守下列各項條款： 

第一條 甲、乙雙方組成系級校外實習課程輔導小組；由乙方企業業師代表暨甲方系主任、實習指導

老師共同組成之，除定期召開協調會外，並視需要隨時集會。 

第二條 系級校外實習課程輔導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校外實習課程之規劃與推動。 

(二) 確認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機會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 擬訂校外實習合約及學生實習計畫內容之檢核及確認。 

(四) 協調、處理學生及實習合作機構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 處理、安排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實習不適應輔導與轉換、轉銜課程機制。 

(六)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 學生緊急事故、工安職災、勞動權益之檢討。 

(八)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三條 甲方設立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執行下列督導事項： 

(一)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二) 書面契約之檢核及確認。 
(三) 實習成效之評估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四)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五)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六)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七)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四條 參與課程學習對象、結業學分、實習津貼、生活津貼及福利 
(一)系別/學制/姓名：餐飲管理系 / 四年制學士 / 鄭景文  

(二)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 企業實習(A) + 企業實習(B) + 實習報告 / 9 + 9 + 3學分 

(三)實習項目：■全學年實習 □全學期實習 □暑期實習 □其他 

(四)實習津貼計算：□月薪  ■時薪 新臺幣： 160 元  

(五)乙方企業提供：■勞工保險 □全民健保 □生活津貼 □員工餐 □宿舍 □交通津貼 

(六)校外實習課程預計每週實施校外實習課程    40  小時。 

(七)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生(丙方)，甲方均為其投保「大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

險」相關經費、預算由甲方籌措支應，保障內容請參閱甲方研發處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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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實習契約效期 

自  108 年  09 月  09 日起至  109 年  06 月  10  日止。共計   10  個月（週 ），預計實習

時數   1,440  小時。 

第六條 訓練、實習項目 

乙方實施實習課程內容及相對應能力培育目標，應符合甲方專業發展及教學之目標；丙方參

與課程應將實習訓練主題、主要學習項目等資料填載於「學生校外實習工作計畫表」中，由

實習輔導老師、主管共同指導、評核。 

第七條 甲方之職責 

(一) 負責約束其選派之實習學生(丙方)，切實遵守乙方所安排實習單位工作及規定。 

(二)針對實習學生之本職學能協助乙方研擬實習相關教學、督導及瞭解學生實習情形，協助

學生實習期間之生活輔導與問題解惑並提供成績考核資料。 
(三)甲方應辦理實習前講習，由系主管、實習輔導教師、企業雇主、業師或其他校外專門人

員，向參與實習課程之丙方學生施行，其內容應包含：實習課程內容、安全衛生、防災

逃生等。 

(四)應定期巡迴輔導或電話聯繫實習企業(乙方)，以瞭解並協助學生(丙方)處理實習狀況及

學習問題。全學期之實習，實習輔導老師應親赴實習單位輔導學生至少 2次。 

(五)丙方若因實習單位不適應，須先告知甲方實習輔導老師，並由輔導教師於各系實習輔導

小組會議中說明並通過後，始得另覓新實習單位。 
(六)乙方如明確違反本合約書或相關法令之規定時，致使丙方權益受損，甲方將協助丙方採

取相關法律途徑以維其權益。 

(七) 評閱學生實習計畫作業或報告及核定丙方最終實習成績。 

第八條 乙方之職責 

(一) 實習期間，乙方負責丙方之學習督導管理及考核；丙方校外實習成績由乙方單位主管與

甲方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核，並由甲方填報「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分表」。 

(二) 針對丙方之本職學能，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惟不得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

的工作。 

(三) 實習期間，乙方應保證對丙方實踐第四條所列各項實習津貼、生活津貼及學生福利等義

務；如有變動，應由三方重新議定。 

(四) 實習期間丙方有任何違反乙方規定之情事時，乙方應立刻與甲方實習輔導教師聯繫，一

同對丙方進行輔導。 

(五) 甲方訂定丙方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時段，乙方應予同意丙方以公假方式參與，

其時間得併入實習時數計算。 

(六) 校外實習課程均須於上午 8 時至午後 22 時間之時段進行，乙方不得以實習課程名義，

使丙方留置至夜間或從事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事情。 

(七) 其他有關實習事項，比照實習合作企業相關規定辦理，但不得違反教育部及本校之規

定。 

第九條 丙方之職責 

(一) 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丙方具有本校學生與實習機構實習生之雙重身分，除遵守學校

既有之所有規定外，並須遵守乙方之工作規定。 

(二) 本契約第五條所列預計實習時數，丙方需於規定期間內完成。 

(三) 丙方在實習受訓期間必須遵守乙方之規定及服從指導與監督，並愛惜乙方之財物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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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如有違犯者，乙方得告知甲方，甲方應視情節之輕重依校規給予處分，乙方並得

終止本合約。 

(四) 丙方於實習期間內所得知乙方之營業機密、資訊或任何形式之資料等，不得洩漏、公

開或以任何方式使他人知悉，但其已為公眾或該他人所知悉者不在此限。丙方違反前

述保密義務時，其法定監護人應連帶對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條 實習環境 

(一) 乙方應提供安全衛生之實習課程及場所，並給予丙方充分的職場安全教育訓練並遵照勞

委會公布之勞工安全作業要點實施。 

(二) 乙方應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確保性

別友善安全之實習環境，以善盡對丙方具有性別平等之保護義務。 

(三) 丙方於實習期間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得向甲方或乙提出申訴，甲方及乙方應

依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四) 丙方於實習場所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得

以向主管機關通報。經受理後，甲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提請調查時，須請乙方代

表 1 人參與調查；如乙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調查時，亦須請甲方代表 1 人共

同參與調查。 

第十一條  實習學生成效考核： 

(一) 實習學生(丙方)請休假部份，依甲、乙方相關規範辦理。 

(二) 乙方應定期考核學生實習成效，經考核成效不佳確實不能勝任實習工作者，經實習輔

導小組評估後得終止實習。 

(三) 實習單位、參與實習學生於實習課程完畢後之回饋意見或滿意度調查，甲方得作為學

校未來規劃或提升實習課程成效之依據。 

(四) 校外實習成績由乙方單位主管與甲方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核，但由甲方核定丙方最終

實習成績。 

第十二條  爭議處理 

(一)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經實習輔導老師協調未果者，得提交實習輔導小組商議或校級校

外實習委員會議申訴。實習爭議衍生之法律爭議糾紛，於法院訴訟時，同意以台北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解決。 

(二)處理爭議、申訴期間，乙方不得對丙方有差別待遇，或做出不利於丙方之處分。 

第十三條 本合約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至實習期滿或雙方終止合約後失其效力。如有未盡事宜，

除依「景文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規定外，可提交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商議修訂並

增訂之。 

第十四條  甲方各系與乙方實習機構間就校外實習之辦理，不得有實務訓練所需費用以外之報酬、回

饋金或佣金予對方之約定。 

第十五條  實習期間，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災害，停課、停實習以乙方實習機構所在地之縣、市

政府宣布為準。 

第十六條  本合約壹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執壹份，各方欲提前解約需提前 10 日告知，本合約

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三方協議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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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學校名稱：景文科技大學 

校    長：洪久賢校長 

校    址：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號 

  

系 主 任： 

聯絡電話：(02)8212-2000 分機  

 

實習連絡人： 

聯絡電話：(02)8212-2000 分機  

 

實習輔導老師： 

聯絡電話：(02)8212-2000 分機  

 

  

乙方：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實習負責人： 

聯絡電話： 

實習地點、部門： 

丙方： 

實習學生：                (須親自簽名或蓋章) 

法定監護人：                         (丙方未滿二十歲，須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署) 

身份證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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